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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藏  农  牧  学  院  文  件

藏农院教字〔2020〕24号

关于修订《西藏农牧学院
教师试讲规定》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部、所，各职能部门:

为进一步规范和指导教师试讲工作，结合工作实际，学校修订了《西藏农牧学院教师试讲规定》。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西藏农牧学院

2020年6月22日
西藏农牧学院教师试讲规定
为进一步强化教学管理，不断规范教师试讲程序，切实提升教师教学水平和课堂教学质量，结合学校办学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所有新教师和所有新开课程的教师须通过试讲方可承担相应的教学任务。
第二条  试讲由本人提出申请，经所在教研室、二级学院（部）审核通过后，报请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批准后进行试讲，具体试讲工作由教师所在单位负责组织。
    第三条  试讲须成立由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所在学院（部）、教务处、人事处等有关人员组成的评审小组。评审小组负责评定试讲结果，并在《西藏农牧学院试讲审批表》上签署是否准予授课的意见，审批表由教学督导委员会、所在二级学院（部）备案。
第四条  新教师报到后，二级学院（部）及教研室应根据课程设置需要和本人特长，安排定向课程，并指定指导教师进行培养，新教师培养期原则上不少于一年；培养期内新教师应在指导教师指导下认真开展助课工作，并做好相应的工作记录。
第五条  新教师培养期结束，在取得高校教师资格证后方可提出试讲申请。
第六条  新教师试讲合格，允许承担相应课程的教学任务，符合助教评定条件者依据有关规定转聘为助教。
第七条  新教师试讲次数原则上不得超过三次，第三次试讲仍不合格者，交由学校人事部门转岗分流。
第八条  申请开新课的教师须取得高校教师资格证，并具有与所申请课程相关的学科专业背景以及相应的教学经验。 
第九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原有规定同时废止。
第十条  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西藏农牧学院试讲审批表
附件
西藏农牧学院试讲审批表
	姓  名
	
	单  位
	
	职  称
	

	学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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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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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助课起止时间
	助课课程名称
	学时
	指导教师

	
	
	
	
	

	
	
	
	
	

	试
讲
情
况
	拟开课程名称
	

	
	拟开课时间
	
	拟开课程学时
	

	
	试讲内容
	

	
	试讲情况
	时间
	地点
	听课人员
	备注

	
	
	
	
	
	

	
	
	
	
	
	

	指导
教师
对助
课及
试讲
情况
总评
	助课评价：
试讲评价：
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
单位
对助
课及
试讲
情况
评价
	助课评价：
试讲评价：
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听
课
专
家
组
意
见

	签名：
                                                  年    月    日

	教

务

处
意
见
	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双面打印。
西藏农牧学院办公室                     2020年6月2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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